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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有关实施事

宜公告如下：

一、分红派息方案

２０１１

年度派息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０

，

９９５

，

２１０

，

２１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金人民币

１．３

元（含税）。 扣税后，

Ａ

股个人股东、投资基金、非居民企业股东（包含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现金人民币

１．１７

元；

Ｂ

股个人股东、非居民企业股东实际每

１０

股派现金人民币

１．１７

元。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Ｂ

股现金股息以本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的中间价（

１

港币

＝０．８１１８

人民币）折合港币兑付。

股息红利所得税有关政策请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５

］

１０２

号），国家税务总局《非

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

２００９

〕

３

号）、《关于非居民企业取得

Ｂ

股等股票股息征收

企业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３９４

号）和《关于公布全文失效废止、部分条款失效废止的税收规范

性文件目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号）。

二、股权登记日及除息日

１．Ａ

股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Ｔ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Ｔ＋１

日）；

２．Ｂ

股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Ｔ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Ｔ＋１

日），

Ｂ

股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

Ｔ＋３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

Ｔ＋３

日）（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Ｂ

股股东。

四、分红派息方法

１．

华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Ａ

股股份股息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２．

其他

Ａ

股股息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Ｔ＋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券商直接划至其资金账户；

３．Ｂ

股股息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

Ｔ＋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券商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若

Ｂ

股股东在

７

月

９

日（

Ｔ＋３

日）办理了“万科

Ｂ

”转托管，其股息仍在原托管证券商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五、股份变动情况

无

六、非居民企业完税证明等办理事宜

Ａ

股和

Ｂ

股非居民企业股东如需获取完税证明，请最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前（含当日）填写附件列示的

表格传真至联系地址，并请将原件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如果

Ａ

股和

Ｂ

股有关股东向本公司提交中国税务机关出具的认定其为居民企业的税务证明，或向本公

司提供中国税务机关批复的享受协定待遇或其他免税等优惠政策的证明文件 （上述证明文件原件或复印

件加盖公章），本公司将按照提供的税务文书和相关认定文件重新计算应派发红利金额，协助向主管税务

机关就已征税款和应纳税款的差额申请退税并做相应补发。 由此给股东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并恳请

理解。

七、联系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６０６６６６

转董事会办公室，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５３１６９６

地址：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３３

号万科中心

邮编：

５１８０８３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附件：

股东信息 中文（如有） 英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如有）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地区）别

应缴纳股息所得税情况

证券账户号码

付息股权登记日持股数（股）

应纳所得税金额（人民币：元）

联系人信息

姓名

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签章：

日期：

证券代码（

Ａ／Ｈ

）：

００００６３／７６３

证券简称（

Ａ／Ｈ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１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董事会决议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

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以电视会议方式在公司深圳总部、北京、

厦门、香港等地召开，应到董事

１４

名，实到董事

９

名，委托他人出席董事

５

名（副董事长张建恒先生因工作原因

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已书面委托董事王占臣先生行使表决权；董事张俊超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已书面委托董事王占臣先生行使表决权；董事董联波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已书面委托副

董事长谢伟良先生行使表决权；董事殷一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已书面委托董事史立荣先

生行使表决权；董事何士友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已书面委托董事史立荣先生行使表决权）。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出售深圳市中兴和泰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决议内容如

下：

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２

，

５１７．４

万元向中兴发展有限公司出售深圳市中兴和泰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８２％

的股权。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长侯为贵先生因担任中兴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发展”）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深圳上市规则》”）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

上市规则》”）在本次会议审议与中兴发展的关联交易事项时，侯为贵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在本次会议前，公司独立董事曲晓辉女士、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谈振辉先生、石义德先生及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对上述公司与中兴发展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等相关资料进行了事前审阅，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

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曲晓辉女士、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谈振辉先生、石义德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如下： 本次交易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上市规则》、《香港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该交易以审计机构的审计评定价值为依据，定价公允，程序合法、完备。本公司

与中兴发展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条款经双方公平磋商，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交易条款公平合理，符合

股东及公司整体利益。

董事会在该议案的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深圳上市规则》、《香港

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说明：

１

、根据《深圳上市规则》，公司董事长侯为贵先生担任中兴发展的董事长，属于《深圳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的第（三）项规定的情形，中兴发展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２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深圳市聚贤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聚贤”） 持有公司三家子公司深圳市中

兴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及广东新支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各

１０％

的股权，

故聚贤是本公司的关联人士。 聚贤拥有中兴发展

４５％

的股权，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１４Ａ．１１

条，中兴发展为

聚贤的联系人，因此也属于本公司的关联人士。

３

、中兴发展之所以成为本公司关联人士，仅因其与本公司旗下附属公司有关系。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

１４Ａ．３１

（

２

）（

ｂ

）条，若有关关联交易是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而交易金额的

５

项测试比例均不超过

１％

，本公

司可豁免就该交易遵守申报、公告及取得独立股东批准的要求。 经测算，有关本次股权转让的关联交易的

每项测试比例均低于

１％

，因此，此次本公司与中兴发展之间的关联交易豁免申报、公告和取得独立股东批

准的要求。

４

、在深圳市中兴和泰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和泰”）

８２％

股权出售给中兴发展后，中兴

和泰作为中兴发展的子公司，也就成为本公司《深圳上市规则》及《香港上市规则》下的关联方。

二、审议通过《关于与中兴和泰签订

＜

房地产租赁框架协议

＞

和

＜

设备设施租赁框架协议

＞

的日常关联交

易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１

、 同意本公司与关联方深圳市中兴和泰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为期一年的 《房地产租赁框架协

议》，合同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在合同有效期内最高累计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

２

、同意本公司与关联方深圳市中兴和泰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为期一年的《设备设施租赁框架协

议》，合同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在合同有效期内最高累计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６００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长侯为贵先生因担任中兴和泰的母公司中兴发展的董事长；根据《深圳上市规则》及《香港上市规

则》，在本次会议审议与中兴和泰的持续关联交易事项时，侯为贵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在本次会议前，公司独立董事曲晓辉女士、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谈振辉先生、石义德先生及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对上述持续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阅，并同意将上述两份持续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及合同有效

期内最高累计交易金额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曲晓辉女士、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谈振辉先生、石义德先生对上述两份持续关联交易

框架协议发表意见如下：以上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合法且必要，遵循了一般商业条款，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及

股东的利益。

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下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说明：

在前述中兴和泰股权转让完成后，中兴和泰将为中兴发展的子公司，因此中兴和泰亦为聚贤的联系人，

而根据《香港上市规则》

１４Ａ．１１

条成为本公司的关联人士。 中兴和泰之所以成为本公司关联人士，仅因其与

本公司旗下附属公司有关系。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

１４Ａ．３３

（

３

）（

ｂ

）条，若有关关联交易是按一般商业条款进

行，而交易金额的

５

项测试比例均不超过

１％

，本公司可豁免就该交易遵守申报、公告及取得独立股东批准

的要求。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１４Ａ．２５

条，上述两份与中兴和泰的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下的交易金额应合并

计算，经测算，每项合计测试比例均低于

１％

，因此，此次本公司与中兴和泰的持续关联交易豁免申报、公告

和取得独立股东批准的要求。

三、审议通过《关于与中兴和泰签订酒店服务

＜

采购框架协议

＞

的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同意本公司与关联方深圳市中兴和泰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为期一年的酒店服务 《采购框架协

议》，合同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合同有效期内最高累计交易金额上限为人民币

９

，

０００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长侯为贵先生因担任关联方中兴和泰的母公司中兴发展董事长，根据《深圳上市规则》及《香港上

市规则》，在本次会议审议与中兴和泰的持续关联交易事项时，侯为贵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在本次会议前，公司独立董事曲晓辉女士、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谈振辉先生、石义德先生及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对上述持续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阅，并同意将上述持续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及合同有效期内

最高累计交易金额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曲晓辉女士、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谈振辉先生、石义德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发表意见如下：以上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合法且必要，遵循了一般商业条款，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

益。

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下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说明：

在前述中兴和泰股权转让完成后，中兴和泰将为中兴发展的子公司，因此中兴和泰亦为聚贤的联系人，

而根据《香港上市规则》

１４Ａ．１１

条成为本公司的关联人士。 中兴和泰之所以成为本公司关联人士，仅因其与

本公司旗下附属公司有关系。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

１４Ａ．３３

（

３

）（

ｂ

）条，若有关关联交易是按一般商业条款进

行，而交易金额的

５

项测试比例均不超过

１％

，本公司可豁免就该交易遵守申报、公告及取得独立股东批准

的要求。 经测算，酒店服务《采购框架协议》下交易的每项测试比例均低于

１％

，因此，此次本公司与中兴和泰

关联交易豁免申报、公告和取得独立股东批准的要求。

四、审议通过《关于向华通采购软件外包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同意本公司与关联方华通科技有限公司就采购软件外包服务签署的《

２０１２

年软件外包采购框架协议》，

预计该框架协议下

２０１２

年最高累计交易金额（不含增值税）为人民币

９

，

０００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长侯为贵先生担任关联方华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的母公司中兴发展董事长，根据

《深圳上市规则》及《香港上市规则》，在本次会议审议与华通的持续关联交易事项时，侯为贵先生进行了回

避表决。

在本次会议前，公司独立董事曲晓辉女士、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谈振辉先生、石义德先生及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对上述持续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阅，并同意将上述持续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及相关年度最高

累计交易金额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曲晓辉女士、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谈振辉先生、石义德先生对上述持续关联交易框架

协议发表意见如下：以上持续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合法且必要，遵循了一般商业条款，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及

股东的利益。

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下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说明：

１

、根据《深圳上市规则》，华通为中兴发展全资子公司，属于《深圳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的第（五）项规定

的情形，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华通为公司关联方。

２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华通为中兴发展的全资子公司，因此，华通为聚贤的联系人，根据《香港上市规

则》第

１４Ａ．１１

条，华通也属于本公司的关联人士

五、审议通过《关于向南昌软件采购软件外包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同意本公司与关联方中兴软件技术（南昌）有限公司就采购软件外包服务签署的《

２０１２

年软件外包采购

框架协议》，预计该框架协议下

２０１２

年最高累计交易金额（不含增值税）为人民币

４

，

２００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

独立董事陈乃蔚先生认为中兴软件技术（南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软件”）目前的财务状况难以

确保其对拟承接的本公司软件外包业务具有持续的履约能力。 因此，在对该议案表决时，陈乃蔚先生投弃

权票。

本次董事会讨论确定，若南昌软件不能在一年内扭亏为盈，并扭转其资不抵债的财务状况，本公司未来

将不再与南昌软件继续合作。

董事长侯为贵先生担任关联方中兴发展的董事长，南昌软件董事会过半数成员由中兴发展委派，根据

《深圳上市规则》及《香港上市规则》，在本次会议审议与南昌软件的持续关联交易事项时，侯为贵先生进行

了回避表决。

在本次会议前，公司独立董事曲晓辉女士、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谈振辉先生、石义德先生及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对上述持续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阅，并同意将上述持续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及相关年度最高

累计交易金额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曲晓辉女士、魏炜先生、谈振辉先生、石义德先生对上述持续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发表意见

如下：以上持续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合法且必要，遵循了一般商业条款，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陈乃蔚先生认为南昌软件目前的财务状况难以确保其对拟承接的本公司软件外包业务具有

持续的履约能力。

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下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说明：

１

、中兴发展持有南昌软件

４０％

的股权，南昌软件董事会过半数成员由中兴发展委派，中兴发展能控制

南昌软件董事会大部分成员。属于《深圳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的第（五）项规定的情形，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

则，南昌软件为公司关联方。

２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南昌软件董事会过半数成员由中兴发展委派，中兴发展能控制南昌软件董事

会大部分成员。 因此，南昌软件为聚贤的联系人，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１４Ａ．１１

条，南昌软件也属于本公司

的关联人士。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１４Ａ．３３

（

３

）（

ｂ

）条，若有关关联交易是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而交易金额的

５

项测

试比例均不超过

１％

，本公司可豁免就该交易遵守申报、公告及取得独立股东批准的要求。 根据《香港上市

规则》第

１４Ａ．２５

条，本公司与华通、南昌软件预计

２０１２

年的关联交易金额应合并计算，经测算，每项合计测试

比例均低于

１％

，因此，此次本公司与华通、南昌软件关联交易豁免申报、公告和取得独立股东批准的要求。

六、审议通过《关于提供财务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１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兴通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与关联方深圳市睿德电子

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德”）签署《

２０１２

年金融服务协议》，预计该协议下财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向睿德提供

贷款及票款贴现服务，每日未偿还贷款、贴现票据预计最高结余（本金连利息） 为

３６

，

９２７

万元人民币；财务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向睿德提供结算和其他金融服务，预计最高服务费为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

、同意财务公司与关联方深圳市立德通讯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德”）签署《

２０１２

年金融服务协

议》，预计该协议下财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向立德提供贷款及票款贴现服务，每日未偿还贷款、贴现票据预计最

高结余（本金连利息）为

６１

，

２１３．８

万元人民币；财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向立德提供结算和其他金融服务，预计最

高服务费为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在本次会议前，公司独立董事曲晓辉女士、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谈振辉先生、石义德先生及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对上述持续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阅，并同意将上述两份持续关联交易协议及相关年度最高

累计交易金额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曲晓辉女士、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谈振辉先生、石义德先生对上述两份持续关联交易

协议发表意见如下：以上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合法且必要，遵循了一般商业条款，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及股东

的利益。

说明：

１

、根据《深圳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睿德、立德均不属于本公司关联方。

２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１４Ａ．１１

（

５

） 条，睿德为本公司关联人士，因为其主要股东深圳市中兴新地通

信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新地”）持有睿德

２３％

的股权而成为本公司层面的关联人士。 （注：中兴新地

为中兴新的非全资控股子公司，故属中兴新的联系人（按《香港上市规则》所赋予的涵义）。 中兴新持有中兴

新地

７０％

的股权。 鉴于中兴新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亦为本公司发起人之一），中兴新地以中兴新联系人的身

份构成本公司关联人士。 ）

３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１４Ａ．１１

（

５

）条，立德为本公司的关联人士，因为其主要股东中兴新（持有立德

２２．５％

的股权）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香港上市规则》属本公司的关联人士。

４

、上述财务公司与立德、睿德的持续关联交易建议年度上限合并计算的一项或以上适用百分比率超过

０．１％

但少于

５％

，故此持续关联交易须遵守《香港上市规则》的申报及公告规定，但获豁免遵守香港上市规则

的独立股东批准规定。

具体公告内容可参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刊登的 《有关提供财务

服务的持续关联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Ａ／Ｈ

）：

００００６３／７６３

证券简称（

Ａ／Ｈ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２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监事会决议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式向公司全

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深圳总部召开。应到监事

５

名，实到

４

名，委托他人出

席监事

１

名。 监事许维艳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已书面委托监事何雪梅女士形式表决权。 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出售深圳市中兴和泰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发表以下

意见：

公司出售深圳市中兴和泰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８２％

股权事项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该股权转让行

为合法有效，交易公允合理，该事项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况。

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与中兴和泰签订

＜

房地产租赁框架协议

＞

和

＜

设备设施租赁框架协议

＞

的日常关联交

易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与中兴和泰签订酒店服务

＜

采购框架协议

＞

的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向华通采购软件外包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向南昌软件采购软件外包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提供财务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Ａ／Ｈ

）：

００００６３／７６３

证券简称（

Ａ／Ｈ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３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公司将深圳市中兴和泰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兴和泰”）

８２％

的股权转让给中兴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发展”），并同时通过公司向华通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中兴软件技术（南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软件”）及中兴和泰采购相关

服务及出租相关酒店物业的议案。

董事会批准上述交易后，本公司与中兴发展（及其控股子公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已累计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０．５％

，但低于

５％

。 本公司需相应披露过往十二个月内本公司

与中兴发展（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的未达到单项披露标准的关联交易。

（二）审议程序

１

、董事会表决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本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公司与中兴发展、华通、南昌

软件、中兴和泰就上述关联交易分别签署的相关协议文件。

２

、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董事长侯为贵先生因担任中兴发展董事长，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深圳上

市规则》”）相关规定，中兴发展是公司的关联法人，在审议本议案时，侯为贵先生回避了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兴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侯为贵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倚云路

８

号中兴通讯研发中心教学楼

２－０１

室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

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通讯电

子产品的技术开发；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科技园区的建设。

历史沿革：中兴发展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成立，原名为“深圳中兴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为深圳市聚贤投资有

限公司、 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和深圳市中兴维先通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增加了股东洪波与彭

燕；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更名为“中兴发展有限公司”，取得注册号为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２７９６５００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中兴发展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３

，

６５６

，

３７３

，

１７６．８０

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

民币

４８

，

１７０

，

９６５．３３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３７

，

３５３

，

０２１．００

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６７３

，

１３６

，

９６３．２９

元。

２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长侯为贵先生担任中兴发展的董事长，属于《深圳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的第（三）项规定的情

形，中兴发展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３

、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中兴发展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中兴发展对于其与本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具有

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过去十二个月的关联交易情况

本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与中兴发展（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本集团成员

（关联交易

一方）

关联方（关

联交易另一

方）

交易标的 合同期间 合同单价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总金额（元）

本公司

（承租方）

三河中兴发

展有限公司

（出租方）

位于河北省三河市燕郊经济

开发区燕顺路

６９

号中兴北方

产业园，租用面积为

１１９３．３０

平米。

２０１１．０３．１８－

２０１３．０３．１７

４０

元

／

平米

／

月

５７２

，

７８４．００

本公司

（承租方）

三河中兴发

展有限公司

（出租方）

位于河北省三河市燕郊经济

开发区燕顺路

６９

号中兴北方

产业园，租用面积为

１９２３．００

平米。

２０１１．０８．０１－

２０１３．０３．１７

３５

元

／

平米

／

月

７４０

，

３５５．００

本公司

（承租方）

三河中兴发

展有限公司

（出租方）

位于河北省三河市燕郊经济

开发区晶龙北路

９

号中兴北

方产业园，租用面积为

１８４．００

平米 。

２０１１．０３．１８－

２０１３．０３．１７

１２

元

／

平米

／

月

２６

，

４９６．００

本公司

（承租方）

三河中兴发

展有限公司

（出租方）

位于河北省三河市燕郊经济

开发区晶龙北路

９

号中兴北

方产业园，租用面积为

９２．００

平米 。

２０１１．０７．１５－

２０１３．０３．１７

１２

元

／

平米

／

月

１２

，

６９６．００

本公司

（承租方）

三河中兴发

展有限公司

（出租方）

位于河北省三河市燕郊经济

开发区晶龙北路

９

号中兴北

方产业园，租用面积为

４６．００

平米 。

２０１１．０８．０１－

２０１３．０３．１７

１２

元

／

平米

／

月

６

，

０７２．００

本公司

（承租方）

三河中兴发

展有限公司

（出租方）

位于河北省三河市燕郊经济

开发区龙北路

９

号中兴北方

产业园，物业服务面积为

１８４

平米 。

２０１１．０３．１８－

２０１３．０３．１７

１．１

元

／

平米

／

月

２

，

４２８．８０

本公司

（承租方）

三河中兴发

展有限公司

（出租方）

位于河北省三河市燕郊经济

开发区龙北路

９

号中兴北方

产业园，物业服务面积为

４６

平米 。

２０１１．０８．０１－

２０１３．０３．１７

１．１

元

／

平米

／

月

５５６．６０

本 公 司

（承租方）

三河中兴物

业服务有限

公司

（出租方）

位于河北省三河市燕郊经济

开发区燕顺路

６９

号中兴北方

产业园，物业服务面积为

１１９３．３０

平米。

２０１１．０３．１８－

２０１３．０３．１７

６

元

／

平米

／

月

８５

，

９１７．６０

本公司

（承租方）

三河中兴物

业服务有限

公司

（出租方）

位于河北省三河市燕郊经济

开发区燕顺路

６９

号中兴北方

产业园，物业服务面积为：工

业用

１９２３．００

平米，员工宿舍

用

９２．００

平米。

工业：

２０１２．０８．０１－

２０１３．０３．１７

宿舍：

２０１１．０７．１５－

２０１３．０３．１７

工业：

６

元

／

平米

／

月

宿舍：

１．１

元

／

平米

／

月

１２８

，

０８１．８０

本公司

＠

（出

租方）

中兴发展有

限公司

（承租方）

位于深圳南山区科技南区中

兴通讯研发大楼

２８／３１

楼，租

用面积分别为

１４２２．５

平米

／４２

平米，共计

１４６４．５

平米。

２０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租金为

７５

元人民

币

／

平米

／

月；物业

管理、空调使用、

保洁费为

２１．５０

元

人民币

／

平米

／

月

１

，

６９５

，

８９１．００

本公司

（出让方）

中兴发展有

限公司

（受让方）

中兴和泰

８２％

股权

经双方签署，并

经本公司董事

会决议通过之

日起生效

２５

，

１７４

，

０００

元

２５

，

１７４

，

０００

元

注

１

：上述清单不包括本次董事会批准的本公司与华通、南昌软件及中兴和泰的相关交易的具体信息，

该等信息请见本公司同日发布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

注

２

： 上述清单不包括本公司与中兴发展及其控股子公司过往

１２

个月所发生的已按照法律法规履行关

联交易审批及披露程序的交易。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原则

就物业租赁交易，双方签订的上述租赁协议的价格是经公平磋商和根据一般商业条款而制定的。

就股权转让交易，本次股权转让以中兴和泰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经审计净资产作为定价依据，根据中兴

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兴财光华深圳年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２

号”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中兴和泰净资产为

３

，

０６９．７６

万元，以上述经审计净资产为基础，双方同意中兴和泰

１００％

股权作价为

人民币

３

，

０７０

万元，因此向中兴发展出售

８２％

股权的价格为人民币

２５１７．４

万元。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批准的本公司与华通、南昌软件及中兴和泰的相关交易的具体

定价原则及政策请见本公司同日发布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在和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价格是经公平磋商和根据一般商业条款而制定的，所有交易符合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是为了本公司专注于主业发展，减少本公司后续对酒店业务的持续投入，并使酒

店物业获取合理市场回报。 由于后续中兴和泰还将承接本公司员工差旅与内部培训等业务，为确保中兴和

泰服务质量，因此本公司决定保留

１８％

股权，仅转让

８２％

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参照中兴和泰经审计净资产价值定价，因此本次交易对本集团的利润无重大影响。

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且所发生的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曲晓辉女士、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谈振辉先生及石义德先生对上述中兴和泰股权转

让进行了事前审阅，并同意将该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等股权转让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交易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该交易以审计机构的审

计评定价值为依据，定价公允，程序合法、完备。 本公司与中兴发展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条款经双方公

平磋商，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交易条款公平合理，符合股东及公司整体利益。

董事会在该议案的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深圳上市规则》、《香港

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２

、 本公司第五届监事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３

、本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本次股权转让出具的独立董事意见；

４

、本公司与中兴发展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Ａ／Ｈ

）：

００００６３／７６３

证券简称（

Ａ／Ｈ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４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与购买软件外包服务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公司向关联方华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中兴软件技术（南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

软件”）

２０１２

年采购软件外包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分别为人民币

９

，

０００

万元、

４

，

２００

万元。

２

、与酒店服务采购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公司与深圳市中兴和泰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兴和泰”）或其控股子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期间与酒店服务采购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为人民币

９

，

０００

万元。

３

、与房地产租赁及相应设备设施租赁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公司预计与中兴和泰或其控股子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期间与房地产租赁及相应设

备设施租赁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为人民币

４

，

６００

万元。

（二）审议程序

１

、董事会表决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本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公司与关联方华通、 南昌软

件、中兴和泰就上述关联交易分别签署的相关协议文件。

２

、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董事长侯为贵先生因担任关联方华通的母公司中兴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发展”）董事长；同

时，南昌软件董事会过半数成员由中兴发展委派，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深圳上

市规则》”），在本次会议审议与华通、南昌软件的关联交易事项时，侯为贵先生回避了表决。

按照《深圳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的第（三）项规定，中兴发展是公司的关联法人。由于本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批准本公司将中兴和泰

８２％

转让给中兴发展， 按照 《深圳上市规则》 第

１０．１．６

条的第

（一）项规定，中兴和泰是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与中兴和泰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本次会议审议公司与中

兴和泰的关联交易事项时，侯为贵先生回避了表决。

以上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请见下表：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

易标的

交易一方

交易

相对方

（关联人）

预计最高累计交易金额

（人民币万元）

预计交易价格（人民币元）

软件外包

服务

人员租赁和

项目外包

本公司 华通

２０１２

年预计最高累计交

易金额：

９

，

０００

万元

中级工程师价格在

３３０－４５０

元

／

人天区间

初级工程师价格在

２３０－３２０

元

／

人天区间

软件外包

服务

人员租赁和

项目外包

本公司 南昌软件

２０１２

年预计最高累计交

易金额：

４

，

２００

万元

中级工程师价格在

３３０－４５０

元

／

人天区间

初级工程师价格在

２３０－３２０

元

／

人天区间

酒店服务

采购

酒店服务 本公司 中兴和泰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预计最高累计

交易金额：

９

，

０００

万元

采购价格不高于中兴和泰向

其他购买同类产品（或服务）数量

相当的客户出售产品 （或服务）的

价格，具体价格以双方签署具体协

议时确认。

房地产租

赁及相应

设备设施

租赁

房地产及相

应设备设施

的租赁

本公司 中兴和泰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预计最高累计

交易金额：

４

，

６００

万元

位于深圳大梅沙的酒店租金

为

３４

元

／

平方米

／

月； 位于南京的酒

店租金为

２７

元人民币

／

平米

／

月；位

于上海的酒店租金为

５５

元人民币

／

平米

／

月； 位于西安的酒店租金为

２４

元人民币

／

平米

／

月。

相应设备设施的租赁费用由

交易双方另行签署租赁协议确定

注

１

：交易价格将在遵守公司与华通、南昌软件分别签署的《

２０１２

年软件外包采购框架协议》规定的定价

原则的情况下加以确定。

注

２

：根据具体项目情况，本公司将基于《

２０１２

年软件外包采购框架协议》直接或通过其控股子公司与华

通、南昌软件就具体项目签署单项合同，在单项合同中确定项目具体要求及交易金额等信息，单项合同中未

明确约定的，应适用《

２０１２

年软件外包采购框架协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基本情况

（

１

）华通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洪波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三河市燕郊迎宾北路

３２

号

经营范围：通讯产品、软件产品、创意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

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计算机系统集成及服务，建筑智能化系统集

成（设计、施工），工业自动化设备及仪表开发、制造、销售。

历史沿革：华通系由中兴发展投资设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３０

日在河北省三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

取得注册号为

１３１０８２００００００８４８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华通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７５

，

５７６

，

９４２．７６

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４５

，

４２０

，

１２０．２１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１

，

９６８

，

３５５．６９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４４

，

１８０

，

００１．１８

元。

（

２

）中兴软件技术（南昌）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洪波

注册资本：

１

，

５００

万元

住所：高新开发区艾溪湖北路

６８８

号

经营范围：软件技术的开发、应用，系统集成、网络工程、技术咨询与服务；安防设计及工程；仪器仪表、

环境监控、设备批发、零售；通信终端产品、电子产品及上述产品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维修和维护及相关

咨询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除外）

历史沿革：南昌软件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是由本公司、中兴发展和南昌大学合资成立，是江西省重点引进

的高新技术企业，也是江西省目前唯一通过

ＣＭＭ５

级认证的软件企业，取得注册号为

３６０１００１１９４００２７５

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南昌软件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４７

，

７５４

，

８２５．１５

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人民币

２４

，

９５４

，

５３２．８７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２

，

９９５

，

６７８．２９

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６６

，

１１５

，

６８２．０５

。

（

３

）中兴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侯为贵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倚云路

８

号中兴通讯研发中兴教学楼

２－０１

室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

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通讯电

子产品的技术开发；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科技园区的建设。

历史沿革：中兴发展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成立，原名为“深圳中兴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为深圳市聚贤投资有限

公司、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和深圳市中兴维先通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增加了股东洪波与彭燕；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更名为中兴发展有限公司，取得注册号为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２７９６５００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中兴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３

，

６５６

，

３７３

，

１７６．８０

元，主营业

务收入为人民币

４８

，

１７０

，

９６５．３３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３７

，

３５３

，

０２１．００

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６７３

，

１３６

，

９６３．２９

元。

（

４

）深圳市中兴和泰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达斌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

住所及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倚云路

８

号

主营业务：提供客房、餐饮、宴会及会议、租车等其他酒店类服务

经营范围：宾馆（《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８

日）；酒店管理服务、酒店经营管理顾问与咨询、企

业形象策划、商务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投资酒店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历史沿革：中兴和泰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

日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法定代

表人曾由陈健洲变更为黄达斌。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中兴和泰

８２％

股权转让给中兴发展。

中兴和泰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５９

，

１７７

，

１７２．１３

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２１

，

４５５

，

０５６．７７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７００

，

０４８．６３

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３１

，

３３０

，

９０９．３０

元。

２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长侯为贵先生担任中兴发展的董事长，属于《深圳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的第（三）项规定的情

形，中兴发展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华通为中兴发展全资子公司，属于《深圳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的第（五）

项规定的情形，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华通为公司关联方。

中兴发展持有南昌软件

４０％

的股权，南昌软件董事会过半数成员由中兴发展委派，中兴发展能控制南

昌软件董事会大部分成员，属于《深圳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的第（五）项规定的情形，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

则，南昌软件为公司关联方。

由于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中兴和泰

８２％

股权转让给中兴发展，按照《深圳上

市规则》第

１０．１．６

条的第（一）项规定，中兴和泰是公司的关联法人。

３

、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华通及中兴和泰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华通及中兴和泰对于其与本公司分别签订的

关联交易合同均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南昌软件主要从事软件外包业务，在软件外包服务方面有丰富的储备资源，有专门的培训业务部门。南

昌软件属于南昌市高新区重点引进的高新技术企业和软件企业， 在诸多方面拥有南昌市政府的资源支持。

由于南昌软件净资产及净利润为负数，中兴发展对本公司与南昌软件的关联交易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如南

昌软件未能按照与本公司签订之主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则中兴发展提供担保，担保数额最高不超过框架协

议的总金额。 本公司认为中兴发展已对南昌软件提供充分履约保障。

此外，本次董事会讨论确定，若南昌软件不能在一年内扭亏为盈，并扭转其资不抵债的财务状况，本公

司未来将不再与南昌软件继续合作。

三、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及签署情况

（一）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１

、《

２０１２

年软件外包采购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

１

）交易方式

本公司与华通、南昌软件发生的关联交易方式是由本公司向华通、南昌软件购买软件外包服务。

（

２

）框架协议与具体合同的关系：

框架协议双方对协议项下的具体交易事项将采用具体合同的形式进行，框架协议是买卖双方在协议有

效期内签订具体合同的基础。

（

３

）交易价格的确定方式：

本公司拟向其采购软件外包服务的关联方是经过本公司的资格认证和招标程序选定的，且双方签订的

采购软件外包服务的价格是经公平磋商和根据一般商业条款而制定的。本公司向关联方采购软件外包服务

价格不高于独立第三方向关联方购买数量相当的同类服务的价格。

（

４

）货款支付与结算方式：

本公司向关联方采购软件外包服务款项在服务期间分期累进支付，任何时点付款进度不超过项目实施

进度。

（

５

）交易的生效条件

上述《

２０１２

年软件外包采购框架协议》由双方签署，并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２

、酒店服务《采购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

１

）交易方式

本公司与中兴和泰发生的与酒店服务采购相关的关联交易方式是由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中兴和

泰或其控股子公司购买酒店住宿、会务及培训等服务。

（

２

）框架协议与具体合同的关系：

框架协议双方对协议项下的具体交易事项将以具体订单或合同的形式进行，框架协议是买卖双方在协

议有效期内签订具体合同的基础。

（

３

）交易价格的确定方式：

在框架协议有效期内， 中兴和泰应向本公司定期通报中兴和泰各项服务产品的即时市场价格等信息；

同时，中兴和泰承诺向本公司出售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不高于向其他购买中兴和泰同类产品数量相当的用

户出售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如果中兴和泰以更低的价格向其用量不大于本公司的其他用户提供产品和服

务时，这些价格同时适用于本公司。 本公司在任何时候发现中兴和泰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出售给本公司的价

格高于中兴和泰出售给其他用量不大于本公司的用户时，有权要求中兴和泰退回差价。

（

４

）货款支付与结算方式：

中兴和泰于每月

５

号前将上月的月结账单、正规税务发票送至本公司，本公司采用银行转账或者其他方

式向中兴和泰支付相应款项。

（

５

）交易的生效条件

上述酒店服务《采购框架协议》由双方签署，并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３

、《房地产租赁框架协议》及《设备设施租赁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中兴和泰发生的与酒店物业及相应设备设施相关的关联交易方式是由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将自有酒店物业及相应的设备设施出租给中兴和泰或其控股子公司，具体租赁信息如下：

（

１

）房产租赁交易情况

序

号

租户 物业业主 租赁物业 租期 租赁费用 租赁用途 付款方式

每年租金

上限（人民

币万元）

１

中兴

和泰

中兴通讯

深圳大梅沙酒店：位于

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

倚云路

８

号， 目前可出

租面积约

１８

，

５６９

平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租金为

３４

元

／

平方米

／

月

公寓、酒店

场所使用

每月

５

日

支付

８００

２

中兴

和泰

中兴通讯

南京酒店：南京市雨花

台区软件大道

５０

号，目

前可出租面积约

１１

，

６４９

平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租金为

２７

元人民币

／

平米

／

月

公寓、酒店

场所使用

每月

５

日

支付

４００

３

中兴

和泰

中兴通讯

上海酒店：上海市浦东

张江碧波路，目前可出

租面积约

２２

，

０００

平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租金为

５５

元人民币

／

平米

／

月

公寓、酒店

场所使用

每月

５

日

支付

１５００

４

中兴

和泰

西安中兴新

软件有限责

任公司

西安酒店：西安市唐延

南路，目前可出租面积

约

４５

，

０００

平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租金为

２４

元人民币

／

平米

／

月

公寓、酒店

场所使用

每月

５

日

支付

１３００

合

计

４０００

（

２

）设备设施租赁交易情况

序号 承租方 资产所有人 拟出租资产 租期 租赁用途 付款方式

每年租金上

限（人民币

万元）

１

中兴

和泰

中兴

通讯及其控

股子公司

中兴通讯所持有深

圳、南京、上海、西安

四处酒店经营所需的

各类设备设施。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公寓、酒店

场所使用

每月

５

日

支付

６００

框架协议双方对协议项下的具体交易事项将以双方或其控股子公司签署具体合同的形式进行，框架协

议是双方在协议有效期内签订具体合同的基础。

上述《房地产租赁框架协议》及《设备设施租赁框架协议》由双方签署，并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二）签署情况

《

２０１２

年软件外包采购框架协议》已由本公司分别与华通、南昌软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签署。

酒店服务《采购框架协议》已由本公司与中兴和泰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签署。

《房地产租赁框架协议》及《设备设施租赁框架协议》已由本公司与中兴和泰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签署。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原则

就软件外包服务采购，华通及南昌软件均是经过本公司的资格认证和招标程序选定的，且本公司与其

签订的采购订单的价格是经公平磋商和根据一般商业条款而制定。本公司向其采购服务价格不高于独立第

三方向其购买数量相当的同类服务的价格。

就酒店服务采购，双方签订的采购订单的价格是经公平磋商和根据一般商业条款而制定的。 本公司向

其采购交易价格不高于中兴和泰向其他购买同类产品（或服务）数量相当的客户出售产品（或服务）的价格。

就酒店物业出租，出租房产的价格是经公平磋商和根据一般商业条款而制定，并委托专业地产评估机

构对房屋租赁价格进行评估。 向中兴和泰出租房产的价格不低于向其他同类企业出租房产的价格，同时在

专业地产机构评估基础上，经友好协商，适度提高了深圳大梅沙、南京、西安三处酒店的租金单价，以保证本

公司收益。 就相应的设备设施出租价格而言，本公司采取按净资产折旧的原则，按本公司《固定资产管理规

范》规定的不同类型资产的折旧年限进行摊销，向中兴和泰收取相应租金。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在和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价格经公平磋商和根据一般商业条款而制定的，所有交易符合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华通、南昌软件及中兴和泰被选定为公司的供应商，理由是该等关联方能持续提供本公司所需的服务，

并以具竞争力的价格提供优质服务。本公司认为值得信赖和合作性强的供应商对本公司的经营是非常重要

且有益处。

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且所发生的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针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独立意见及事后独立意见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

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２

、 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３

、本公司独立董事针对上述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出具的独立董事意见；

４

、本公司分别与华通、南昌软件、中兴和泰签署的《

２０１２

年软件外包采购框架协议》、《房地产租赁框架

协议》、《设备设施租赁框架协议》及酒店服务《采购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7

2012

年

6

月

27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600122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

2012-025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16

日披露了《宏图高科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刊登的临

2012-022

公告）。

2012

年

6

月

26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三胞集团

"

）通知，三胞集团根据

后续增持计划，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

～26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合计增持公司

3,000,000

股，

增持平均价格为

4.58

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0.26%

。截至本次增持，三胞集团累计增持

6,000,0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0.53 %

。

本次增持前，三胞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236,879,14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91%

。本次增持后，三胞集

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239,879,14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18 %

。

根据后续增持计划，三胞集团拟自首次增持之日起的未来

6

个月内，在公司每股股票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5.5

元前提下，计划累计增持数量将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含已增持的部分）。

公司将继续关注控股股东三胞集团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392

证券简称：

*ST

天成 公告编号：临

2012-34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逾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5

月

31

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津支行签署了

6800

万元的《保证合同》，为山西

发鑫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鑫集团

"

）向该行贷款

6800

万元（期限为

2011

年

5

月

31

日至

2012

年

5

月

30

日）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截至目前，发鑫集团该笔贷款已逾期未归还，正在与银行协调

中。

公司与发鑫集团存在关联关系，公司董事在发鑫集团担任董事。发鑫集团为公司原大股东理工资产的子

公司。 截止目前，公司对外担保额为人民币

9300

万元，其中逾期担保

9300

万元。

目前，公司正在采取措施，督促发鑫集团办理有关手续。

特此公告。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101

证券简称：广东鸿图 公告编号：

2012-21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

2012

年

2

月

27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南通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广东鸿图南通压铸有

限公司（简称

"

南通公司

"

）增资

5000

万元，其注册资本从原来的伍仟万元增加至一亿元。 增资完成后，南通公

司仍然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2

年

2

月

29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

《证券时报》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南通公司已于近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的相关手续，并取得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其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变更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 南通公司的其他登记事项未发生变

更。

特此公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